2023年博物馆年度工作报告
焦山碑刻博物馆
一、重点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一）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相关工作

我馆积极提高人均接受场馆服务次数和质量，努力完成高质量考核目标任务。2023年共实现文化场馆服务94.9万余人次，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达95%以上。

（二）积极开展文化惠民与全民艺术普及活动

我馆深入开展文化惠民工作，推动全民艺术普及，结合碑林的文化艺术特色，全年开展社教活动27场，全民艺术普及活动17场，服务群众精神文明需求，弘扬传统文化艺术魅力，打造焦山碑林文旅品牌形象。

（三）积极引进与对外举办书画或拓片展览

我馆紧密围绕书画与拓片的馆藏主题，全年共引进展览9场，对外举办展览3场，走进江苏丹阳、浙江绍兴、云南昭通等地，积极展现碑刻文化精粹、弘扬书法艺术魅力，进一步打造镇江焦山“书法之山”名片。

（四）开展“红色联盟阵地”建设工作

我馆围绕焦山古炮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持续开展红色研学活动，2023年开展主题活动两场并完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线上审核工作，积极打响焦博红色研学品牌。

（五）推动“瘗鹤铭”品牌建设，举办“打卡瘗鹤铭”主题活动

为了让更多游客认识瘗鹤铭、读懂瘗鹤铭、喜爱瘗鹤铭，我馆策划并开展了“打卡瘗鹤铭”系列活动，利用媒体、互联网手段，将瘗鹤铭打造为一处知名“科普网红打卡地”，打造独具特色的“瘗鹤铭”文旅品牌。目前已举办相关活动七场，在线上线下均获参与群众与广大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相关信息经省文旅厅、学习强国等平台报道进一步增强了影响力。后续我馆还将进一步开展更多活动内容，并积极利用数字化建设项目着力打造“瘗鹤铭”沉浸式展陈，建设起以“瘗鹤铭”为重心的焦山碑林“网红”IP，塑造独具特色的“瘗鹤铭”品牌文化。

（六）推进数字化建设

为了加强对碑刻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和利用，更好地为观众呈现碑刻文化魅力，我馆开展了焦山碑林数字化保护工程，目前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预期将于2024年4月底竣工。
（七）积极创建二级博物馆
为迎接2024年初的博物馆定级评估，积极创建国家二级博物馆，我馆根据模拟自评估成果开展了研究与调研，完成了争创二级博物馆调研课题成果一份，并厘定了工作清单，逐步完善相关内容有序推进相关工作。其中文物库房建设为重点，我馆进行了库房前期改造，对部分展厅、办公室进行了调整，整理出库房用房80平方米，并向行业领先的博物馆积极学习库房建设经验将结合后续工作进一步进行改造成标准化文物库房。

（八）继续推进“东亚文化之都”创建

我馆围绕本馆打造的东亚文化主题展览“深刻的记忆”镇江市东亚文化碑拓展，积极开展对外巡展工作，完成了丹阳站巡展一场，同时配合展览内容在江苏省文化云上发布了“深刻的记忆”镇江市东亚文化拓印之旅系列短视频。

（九）推进研学旅游建设

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结合身处焦山景区的区位优势，我馆积极研发了“寻焦山碑林历史，忆炮台峥嵘岁月”红色研学旅游课程、“守望碑林”青少年书法研学课程、“打卡瘗鹤铭”碑刻文化研学课程等多种研学旅游路线，全年开展有各类研学活动8场。

（十）承办“网友品文化旅游”活动

我馆在“镇江文旅”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积极承办“网友品文化旅游”活动，完成相关活动三场，并以馆藏人气文物乾隆御碑为主题新推出文创产品一件，扩展了呈现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积极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十一）做好信息工作与线上数字内容
我馆积极完成各类信息上报，及时发布各类信息共154条，其中包括省厅3条、学习强国5条，交汇点3条，文旅公众号8条。
同时我馆积极做好江苏文化云运行工作，发布活动预告32条、活动回顾30条，艺术鉴赏视频8条，为观众提供丰富的线上体验内容。

（十二）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我馆着力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积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充分保证安全生产投入，完成了智慧消防升级改造项目并根据省厅安全检查组整改要求，建立了景区消防消防联动机制，全年开展各类安全检查56次，隐患自查自改6处，组织职工参加线上安全培训2次、线下安全培训6次，进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4次。

（十三）其他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1、完成了2019-2021年度博物馆运行评估工作。

2、完成了“丹徒李氏本立堂”系列十方碑刻文物的征集工作。

3、完成了馆区内围挡改造更新与环境投诉整治等工作。
4、完成了馆网站数据转至镇江市大数据局的迁移工作。
5、完成了盘库建档专项行动与文旅志愿服务工作方案编制工作。

6、推进了焦山碑林预防性保护项目方案与焦山古炮台前期勘察方案的编制与申报。

7、完成了市文广旅局交办的其他重要工作。
其他工作目标

1、完成领导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目标。
完成了焦山碑刻博物馆法人变更工作，完成了徐征同志的入编手续，组织员工积极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市文广旅局年轻干部培训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人员培训、盘库建档文物管理培训、档案管理培训等知识与技能培训。
2、完成宣传文化思想工作、精神文明(含普法宣传)创建目标。

完成了文明城市台账，高质量考核台账；完成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绩效评价指标表格的填报工作。馆工会开展送温暖活动，慰问退休职工；组织全馆职工积极参加“慈善一日捐”活动；组织全馆职工参加“中国普法”相关的法律知识考试、“2023年全国安全网络知识竞赛”、“民法典宣传月专项答题”活动以及“档案知识有奖竞答”；组织参加了局工会组织的趣味运动会。

3、完成财务（资产）管理目标。

完成了固有资产清点、资金绩效检查、年度预决算公开等工作。
